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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2018年 5月 22日，大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了《关

于子公司甘肃华元神谷种业有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32），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掖市中级法院”）

因编号为“（2017）甘 07民终 487号”的《民事判决书》未能履行，将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甘肃华元神谷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元神谷”）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华元神谷涉及相关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山西大丰种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钮笑晓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梁顺伟、北京市开越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甘肃华元神谷种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大民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赵相儒、甘肃振泽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山西大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丰种业”）以甘肃华元神谷种业有限公司侵

害其植物新品种权为由，向张掖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具体事由为：大丰种业系

玉米杂交种“大丰 30”的品种权利人，而华元神谷未经其授权许可，擅自于张掖

市大满镇朱家庄村一、二、三、四社繁殖上述品种的玉米杂交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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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责令被告华元神谷立即停止侵权，不得销售已经繁殖的玉米杂交种；

2、责令被告华元神谷赔偿原告大丰种业损失 200 万元。

（五）案件进展情况（如适用）：

张掖市中级法院于 2017年 7月 27日作出编号为“（2016）甘 07民初 125

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于 2017年 10月 19日作出编号为“（2017）甘民

终 487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因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未能及时履行，大丰种业向张掖市中级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张掖市中级法院于2018年 1月 10日作出编号为“（2018）甘 07执 13号”

《执行裁定书》。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华元神谷尚未能履行判决义务。

二、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本案件一审、二审及执行裁定的判决/裁定情况如下：

1、根据编号为“（2016）甘 07民初 125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华元神谷赔偿原告大丰种业损失 200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鉴定费；

2、根据编号为“（2017）甘民终 487号”的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3、根据编号为“（2018）甘 07执 13号”的《执行裁定书》，裁定依法查封、

冻结被执行人华元神谷名下价值 2047044元的财产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正在与对方积极协商，争取损失降到最低。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相关诉讼使公司财产受到查封冻结，对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相关诉讼对公司财务有一定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983e350c9f8edc0e609e5e1ba4d58cc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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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目录

1、编号为“（2016）甘 07民初 125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

2、编号为“（2017）甘民终 487号”的二审《民事判决书》；

3、编号为“（2018）甘 07执 13号”的《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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